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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南方建信投资有限公司22.6%股权

2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

镇定泗路北侧雅安商厦C号(未来科技

城)）

3 挂牌价格 1583.12322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联系人 牛女士

6 联系电话 010-66295626

证券代码：601121� � � � � � � � �证券简称：宝地矿业 公告编号：2023-018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国企改革“双百企业”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入选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名单。

●入选“双百企业” 名单事项，尚未对本公司当前经营及业绩构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了新一期“双百企业” 名单（2023年5月调整），新疆

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被纳入本次“双百企业” 名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双百行动” 开展情况

“双百行动” 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国企改革专项行动。 2018年8月，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 正式启动，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主动探索创新推进综合改

革，打造一批“改革尖兵” 。 在最新一次充实扩围及动态调整后（2023年5月调整），“双百企业” 总数达580

家。

入选“双百企业” 是对公司的肯定与激励，公司以入选“双百行动” 为契机，不断增强改革主动性，充分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聚焦做强做优主业，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彰显服务

国家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担当” ，力争将公司打造成为治理结构科学完善、经营机制灵活高效、党

的领导坚强有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国企改革尖兵，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贡献积极力

量。

二、风险性提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入选“双百企业” 名单事项，尚未对公司当前经营及业绩构成影响。公司

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38� � � �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5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29日

●除权日：2023年5月30日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67,957,278股

●上市日期：2023年5月30日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93,189,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

转增0.3股，共计转增147,956,7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641,145,700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9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年5月30日。

（三）

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67,957,278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30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8180909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87� � � � �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3-031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

每股转增股份0.4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 － 2023/6/5 2023/6/5 2023/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22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6,053,45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6,618,709.60元，转增

110,421,38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86,474,838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 － 2023/6/5 2023/6/5 2023/6/5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

股现金红利0.35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31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

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含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5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2,485,715 994,286 3,480,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73,567,741 109,427,096 382,994,837

1、 A股 273,567,741 109,427,096 382,994,837

三、股份总数 276,053,456 110,421,382 386,474,838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86,474,838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0.82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32-58762750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3-059

转债代码：113016�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小康转债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小康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3年6月21日

● 赎回价格：101.271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3年6月26日

● 最后交易日：2023年6月16日

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3年6月16日（“小康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4

个交易日，2023年6月16日为“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3年6月21日

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3年6月21日（“小康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7

个交易日，2023年6月21日为“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小康转债” 将自2023年6月2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0.17元/股的转

股价格进行转股外， 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 （合计101.271元/

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小康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3年4月27日至2023年5月22

日，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小康转债” 当期转股价

格20.17元/股的130%，已触发“小康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决定行使

“小康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小康转债”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

关事项向全体“小康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小康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3年4月27日至2023年5月22日， 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小康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0.17元/股的130%，已触发“小康转

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3年6月2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小康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 赎回价格为

101.271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即100元/张；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2%；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上一个付息日为2022年11月6日，因周末因素顺延

至2022年11月7日实际发放）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

计232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232/365=1.271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271=101.271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小康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小康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3年6月26日）起所有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小康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3年6月2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小康转

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3年6月16日（“小康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4

个交易日，2023年6月16日为“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3年6月16日收市后，“小康

转债” 将停止交易。

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3年6月21日（“小康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7

个交易日，2023年6月21日为“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2023年6月21日收市后，“小康

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自2023年6月26日起，“小康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小

康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271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1.017元（税后）。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小康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

币101.271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

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101.271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3年6月16日（“小康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

剩14个交易日，2023年6月16日为“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3年5月29日收市

后，距离2023年6月21日（“小康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7个交易日，2023年6月21日为

“小康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小康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小康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

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小康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

按照101.271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小康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摘牌。

（四）因目前“小康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3年5月29日收盘价为26.07元/张）与赎

回价格（101.271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小康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投资战略总部

联系电话：023-65179666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西山科技”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80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25.0367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132.503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

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9.948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52%，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的差额72.555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07.3383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2%；网上发行数量为357.7500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1,265.0883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80元/股。发行人于2023年5月26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西山科技” A股357.7500万股。

根据《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622.6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26.5500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80.7883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61.72%，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702.5061万股，网下有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78.282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84.3000万股，约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8.28%。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16168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2023年5月30

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5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

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首发承销实施细

则》”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东证期货西山科技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

划” ）。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5月25日（T-1日）公告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金茂

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5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35.8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79,939.98万元。

依据《首发承销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4.00%，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上海东方证券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44.1826万股，获配资金

为59,999,970.80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在2023年6月1日（T+4日）之前，依据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

路径退回。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

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划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即

66.2518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2,141万元。 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划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2,141万元，共获配15.7658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2023年6月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上海东方证

券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

的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

44.1826 3.33

59,999,

970.80

24

2

东证期货西

山科技员工

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5.7658 1.19

21,409,

956.40

12

合计 59.9484 4.52

81,409,

927.20

—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29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305，2305，4305，6305，8305

末“5” 位数 92803

末“6” 位数 069878，269878，469878，669878，869878，825423

末“7” 位数 3947995，068278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西山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9,68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西山科技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发承销实施细则》、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

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

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

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2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1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4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395,93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055,590 75.62% 6,019,175 77.09% 0.05702190%

B类投资者 340,340 24.38% 1,788,708 22.91% 0.05255650%

合计 1,395,930 100.00% 7,807,883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零股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一号。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3448

发行人：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0日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４２７．４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１７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鑫宏业”，股票代

码为“

３０１３１０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６７．２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２７．４７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６４．１２０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

１

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

３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

３

号资管计划”）。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鑫宏业

１

号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９．４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４５％

；鑫宏业

３

号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９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７％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２．７４６６

万股， 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２％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７１．３７３９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５．７２３４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４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１９．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６．５１％

。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３３４．７２３４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８．７３４６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６６．９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８．７７３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３．４９％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５．９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６．５１％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３０１９３５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５３３．３２７２７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７．２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６４．１２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鑫宏业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９．４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４５％

；鑫宏业

３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９３６

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７％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２．７４６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２％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７１．３７３９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鑫宏业

１

号资管计划

５９４

，

５３０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４０ １２

个月

鑫宏业

３

号资管计划

３３２

，

９３６ ２２

，

３９９

，

９３４．０８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９８９

，

２５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７２

，

０７６

，

８０７．２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７０

，

２４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５８

，

５５０

，

３５２．７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４８７

，

７３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４０

，

１７４

，

７４３．５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５０

，

１７０

股，约占网下发行数量

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７０

，

２４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８

，

５５０

，

３５２．７２

元。 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３．５８５０％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０

，

１９８．８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９２５．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１

，

０１６．９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００．００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４２．４６

合计

１３

，

５８３．２６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

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元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1,478.5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803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股份数量为 1,478.5700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3.928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5.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

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7.6644 万

股， 占发行总量的 3.22%，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6.264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009.555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5%；网上发

行数量为 421.3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5%。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430.9056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5.88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双元科技” 股票 421.35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25.8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2023 年 5

月 31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

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

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2,958,99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261,000,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3741675%。 配号总数为 22,522,000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22,521,9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672.600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3.1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66.455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4.4500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5%。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50124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0

日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